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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辦理 111 年度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 

作業設施服務補助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條第 1項第 6款。 

二、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51 條至第 56 條。 

三、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貳、 目的：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適切性之個人支持與照顧，提昇其生活品質，社會參

與及多元發展，透過社區化、專業化服務，冀能促成其自立生活。 

 

參、 實施期程及辦理地點： 

一、 實施期程： 

(一)民國 111年 8月 1日(暫定)-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 

(二)考量新增據點需擇定適當區域及簽約，無法於 111 年 8 月 1 日開始服

務，可有一個月籌備期，倘需延長籌備期需敘明原因報本府核准。 

二、 辦理地點： 

(一) 本年度預計新增 1 補助據點，請於計畫書中擇定據點位置於新埔鎮或

芎林鄉。 

(二) 本據點將服務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民眾。 

 

肆、 申請補助單位資格及期限： 

一、 補助單位資格： 

(一)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或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確實執行有績效者。 

(二) 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 

(三) 已接受本府委託辦理類似性質之方案或已申請其他同性質經費補助者

﹙如公益彩券回饋金﹚，不得申請。 

二、 申請期限：請於 111年 5月 20日(五)12:00前完成送件。 

 

伍、 福利方案內容： 

一、 由服務提供單位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招募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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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合格之社會工作員及教保員，並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51

條至第 56條規定報經本府備查後提供服務。 

二、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方式： 

(一) 本服務一般戶每人每月最高收費為 3,000 元為限(不含午餐費)且須開

立收據。 

(二) 每日 8 小時為原則且不得提供夜間住宿服務，服務提供場所不得兼辦

住宿服務。 

(三) 服務場地須符合相關法規及基準。 

(四) 應配置社會工作員及教保員。 

(五) 應訂定合理之獎勵金計算基準。 

(六) 戶籍非本轄民眾不得超出 2名。 

(七) 111年度須提供專業人員 1次團體督導。 

三、 服務項目如下： 

(一) 服務使用者具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與交通能力，並經執行單位評估適

合使用本服務者提供開案及個案管理服務；且倘服務使用者有需求時

提供適當輔導、諮詢及轉介機制。 

(二) 安全照顧服務：注意異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故處

理及其他相關服務。 

四、 執行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制定日常作息表並安排午餐、午休、清潔時間、活動時間及作業時間

等，以符合每日 4小時(彈性)作業時間、每週合計至少 20小時作業時

間。 

(二) 提供本服務前須進行評估並與服務使用者簽訂服務契約，明定雙方權

利義務，並規劃收案流程、每月期程表、每日課程表等，確實辦理以

維持服務品質。 

(三) 若提前於年度結束前終止提供服務之單位，有義務協助服務使用者轉

介至適當資源，並於個案轉介完成後將個案清冊、相關檔案報府，且

自次年起 2 年內不得申請，並應返還設施設備或該設備之殘值額度。 

(四) 提供緊急應變支援及必要之協助與指導、建立申訴制度並協助服務使

用者提供合理申訴管道。 

(五) 每月雙週須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協助填報服務輸送資訊；

111年 10月 5日及 112年 1月 5日前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

台填寫前三個月相關服務統計報表及服務概況表，本府並得視需要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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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索取服務績效資料。 

(六) 111 年 10 月 10 日前應辦理第一次核銷，112 年 1 月 8 日前應將 111

年度核銷、成果報告及執行概況考核表等相關資料報送至本府辦理。

若服務提供單位逾期致權利受損，應自行負擔全部責任。 

五、 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年滿 15歲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未安置於

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者，經本縣需求評估中心評估有社區日間作

業設施服務需求、執行單位社工評估符合收案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 未接受全日型住宿機構服務。 

(二) 未接受其他相關日間照顧、居家服務或其他同性質之照顧服務。 

(三) 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教育費用補助。 

六、 執行單位晉用教保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應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 4 條晉用並簽訂契約；

配置比率按服務對象障礙程度以 1:6~1:12遴用。 

(二) 每年至少接受 20 小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含性別

教育 3小時)。 

(三) 接受本府及本府委託相關單位之檢查、訪視、輔導及監督。 

(四) 製作每週或每月服務紀錄並定期更新，且於重大事件須填寫完整服務

紀錄表。 

七、 社會工作人員：執行單位至少應置 1 名社會工作人員，並提供下列專業服

務： 

(一) 專職服務人員工作內容包括開案評估、照顧計畫內容擬定、本服務專

業服務、照顧方案之設計與執行、社會資源之連結與運用等專業服務。  

(二) 社會工作人員每年須參加身心障礙相關訓練課程至少 20 小時以提升

專業知能(含性別教育 3小時)(未滿 1年須依比例完成訓練時數)。 

(三) 至少每季應以面談、電訪及不定期實地訪視方式，充分掌握服務使用

者接受服務情形與教保員服務現況；且每年至少一次實地訪視。 

(四) 初次受理民眾申請服務後，應進行訪視並完成以下工作： 

1. 評估民眾身體狀況(詳詢醫療保健方面之注意事項)、家庭狀況（包

括主要照顧者之能力、家庭關係、社會資源等）及服務需求。 

2. 向民眾說明服務規定、費用額度，確認民眾瞭解無誤後簽訂服務契

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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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服務管理機制： 

一、 專業人員應由服務提供單位聘用後函報本府備查，並經執行單位簽訂契約

(社工應至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登載相關資料)後，始得提供

本服務。 

二、 執行服務之聘用社會工作員或教保員倘有人事異動應於 10 日內函報本府

備查。 

三、 新開案服務使用者須持有需求評估報告書始得收案，服務過程中服務使用

者需求評估報告到期應提供資訊或協助取得之，依服務使用者需求提供個

別服務計畫，撰寫各項紀錄，以作為服務品質考核之依據。為確保服務品

質並維護服務使用者權益，應視服務使用者之需求提供適切之轉介及追蹤

服務。 

四、 每月 5 日前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將相關資料建入系統備

查；每季結束後次月 5 日內，將季報表電子檔以函報或 E-mail 送至本府。 

五、 應優先配合政府活動提供服務或宣導，並配合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績效輔

導查核，協助提供各項佐證資料。 

六、 應配合接受本府定期與不定期之輔導查核，並辦理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

查： 

(一) 每季接受本府輔導查核，並依據本府查核建議配合改善，如有改善建

議事項須於 20 日內完成改善，倘改善顯有困難須函報本府，並提出改

善計畫期程等相關資料備查。 

(二) 第 4 季應辦理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並將之統計、分析建立數據，且

提出具體改善策略。 

(三) 111 年 10 月 5 日及 112 年 1 月 5 日前應填具服務季報表送本府核備、

補助年末應提報成果報告。 

(四) 建立服務使用者申訴管道與措施。 

七、 服務成效： 

(一) 專業服務人員應接受在職訓練時數，每人每年至少 20 小時(未滿一年

依晉用時間依比例完成課程時數)，且包含 3小時性別教育相關課程，

並載於成果報告。 

(二) 至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系統建檔，倘有服務概況異動，應

定期更新(專業人員維護作業、個案維護作業)，並配合本府每季查核

作業填報查核輔導資料。 

(三) 優先配合政府專案活動提供服務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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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專業服務費：專業人員勞健保及勞退金補助金額如下。 

(一) 社工員：社工員薪資將以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計畫實際核定人

數及金額補助；惟因各單位自行加給薪資及提供之福利待遇(如：三節

獎金、生日禮金等)，由各單位自行負擔。 

(1) 補助專業服務費部分，為薪資及年終獎金 0.625 個月（須視人力晉

用時間為準，當年度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核實支給，以每月薪資按

在職月份比例計算）。 

(2) 同 1 人擔任 2 家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上之社工員者，僅可請領補助

1 名人力薪資；各據點皆聘有社工員，補助人力應專職專用；並在

相關人力資訊平台實登載資料。 

(3) 補助每名社工員公提勞保、健保及勞退至多每人每月 6,500 元，投

保級距不可少於補助額，且核實支付。 

(二) 教保員： 

(1) 每據點補助人數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人數為準，每人每

月補助新臺幣 30,000 元，及年終獎金 0.625 個月（須視人力晉用時

間為準，當年度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核實支給，以每月薪資按在職

月份比例計算）；開始有服務使用者後方可請領本補助款項。 

(2) 補助每名教保員公提勞保、健保及勞退至多每人每月 5,500 元，投

保級距不可少於補助額，且核實支付。 

(三) 教保員須符合服務照顧比例聘用。 

(四) 受補助單位應依法為接受本補助計畫之專業人員(含社工員及教保員)

辦理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前開相關費用，不得挪做他用，

並應定期申報薪資所得，且投保資級距不可少於補助額；並在相關人力

資訊平台實登載資料。 

二、 房屋租金：每一執行單位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30,000 元整，應加附租賃契

約影本並核實支付，如未達 1 個月，則依比例給予補助，倘建築物為服務

提供單位管轄、所有，非經租賃者則不予補助。 

三、 專案計畫管理費：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每一服務據點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 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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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服務處遇費：依每一服務據點之實際服務人數，每人每月以新臺幣 1,000

元核算；本款項須符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一百十一年度推展社會福

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始得請領。 

五、 開辦設施設備費及空間修繕費：補助辦理日間作業設施相關必要之設備（含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及空間修繕費，補助開辦以第一年為限，每一服務據

點最高補助新臺幣四十萬元。 

 

捌、 應備文件及審查作業： 

一、 應備文件:下列編號(二)-(八)，1 式 5 份依序排列裝訂 

(一) 公文。 

(二) 經費分析表(含自籌款編列情形)。 

(三) 服務計畫書： 

(1) 前言。 

(2) 目的。 

(3) 服務對象及人數。 

(4) 收案標準與評估機制﹙含案源開發措施﹚。 

(5) 作業方式、作息表﹙含休閒文康相關內容之規劃、社區服務等﹚。 

(6) 服務期程甘特圖。 

(7) 預期效益 

(8) 獎勵金計算基準(支付獎勵金經費由單位自籌)。 

(9) 收費標準及項目：如為免費亦請註明。 

(四) 服務提供單位一覽表。 

(五) 專業人員名冊。 

(六) 個案名冊(申請版) 。 

(七) 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 

(八) 捐助或組織章程影本。 

二、 審查作業 

(一) 採事前審查原則，檢送申請資料由本府社會處進行審查，有意申請之單

位需準備計畫書及相關文件，採雙面列印且依序排列裝訂，1 式 5 份，

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 申請資料未齊備將予退件並通知補件。通知補件者須於通知期限內補齊

﹙正﹚，逾期未補齊﹙正﹚者不予受理。 

(三) 倘預定地點不符本次規劃鄉鎮，視為不符資格案件，不予退件或補正。 



7 

 

(四) 申請單位僅 1 家時，本府社會處就書面審核，倘符合申請資格經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後補助；有 2 家以上申請單位時，由本府社會處

就書面審核，符合資格者進入審查會議(審查會議委員將聘請外聘委員

3 名進行審查)；經審查後擇最優者提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

後補助。 

 

玖、 核銷作業： 

一、 本服務按季核銷，請於第一次核銷檢附下列資料送本府備查：專業人員名

冊、財產清冊、房屋租賃契約、建物安全、消防安檢相關證明文件、場地

配置圖或空間規劃圖，倘檢附之資料不符本補助之規定或經要求補件不完

成者，不予補助。 

二、 每次核銷應檢附資料：公文、領款收據正本、金融帳戶封面影本、支出明

細表及以下資料： 

(一) 專業服務費：  

1.社工員及教保員薪資(含加給)印領清冊及投保證明或單位切結書。 

2.社工員及教保員勞健保、勞退清冊及投保證明或單位切結書。 

(二) 房屋租金：每月繳費證明、收據、分攤表﹙無分攤則免附﹚。 

(三) 專案計畫管理費：各項支用單據正本。 

(四) 服務處遇費：請領本款項請報送每月服務人數表，且實際補助金額依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執行。 

三、 有關專業人員勞健保、勞退請領方式請另附公文、領款收據正本、金融帳

戶封面影本及支出明細表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 補助案核定後，由執行單位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及補助款項內容，於每季

計畫執行完成後，檢附各項支用單據請款。核銷日為每季終了後隔月 10

日內(110 年 10 月 10 日及 111 年 1 月 8 日)，末次核銷最遲需於隔年 1 月 8

日前依規定檢據向本府辦理，前開各項經審核無誤後再撥付應付款項予執

行單位。 

五、 執行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其經費不

得移作他用。 

六、 執行單位之核銷作業，應參照本府會計相關規定辦理，檢具下列文件並依

序排列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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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支用單據明細表。 

(二) 黏貼單據用紙：核定補助項目須檢附補助款支用單據。另支用單據需加

註執行單位全銜，並請依項目分別黏貼於單據用紙上且於接縫處核章。 

七、 遇本府會計年度問題時，執行單位應配合調整期間並依限核銷；若執行單

位逾期致權利受損，執行單位應負擔全部責任。 

八、 年度末核銷、成果報告書須於次年 1 月 8 日以前依規定檢據向本府辦理，

內容應含服務人數、服務人次、性別比例、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分析與比

例、相關教育訓練、相關活動或作業紀錄、服務成果、執行狀況分析/預期

效益﹙如滿意度調查分析、計畫目標達成度分析、優缺點分析等﹚、檢討及

建議等項目、辦理照片等。前開各款項經審核無誤後再撥付應付款項予執

行單位。 

九、 執行單位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違反員工意願之方式要求薪資回捐。亦不

得向因職務上或業務上關係有服從義務或受監督之人強行為之。如發現執

行單位有薪資未全額給付及薪資回捐者，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一年內不再給

予補助；如涉情節重大或經查獲再犯者，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二至五年內不

再給予補助。違反前開規定之單位負責人或業務負責人，對其新成立之單

位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二年內不予補助；單位負責人或業務負責人為社會工

作師者，另送其行為所在地或所屬之社會工作師公會審議、處置。 

 

壹拾、 督導與考核： 

一、 為了解設施實際運作情形本府將按季稽核，並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 

二、 執行單位應配合本府辦理相關業務宣導。 

三、 執行單位之專業工作人員應接受在職訓練時數，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

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每人每年至少 20 小時；未滿一年依比例

計算)，並載於成果報告。 

 

壹拾壹、 本計畫未盡事宜，依本府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頒相關補助規定辦

理。 

 

壹拾貳、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經費及本府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基金編列相關預算支應，經費用罄後即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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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本計畫奉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補助民間單位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 

薪點標準支給表 

依年資、學歷、執照 薪資 
晉階(薪點) 

社會工作人員 社工督導 

• 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增加 16 薪點 

• 社會工作師證書：增加 16 薪點 

• 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增加 32 薪 

點(與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僅得 

擇一補助) 

• 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增加 16 薪 

點 

 

47,884  7(384) 

46,887  6(376) 

45,889  5(368) 

44,892  4(360) 

43,894  3(352) 

42,896  2(344) 

41,899 7(336) 1(336) 

40,901 6(328) 328 

39,904 5(320)  

38,906 4(312)  

37,908 3(304)  

36,911 2(296)  

35,913 1(288)  

34,916 280 
 

註1：行政院 107 年 1 月 3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000011 號函，薪點折合率每點為        

     124.7 元。 

 註2：每年得依考核情形晉階 1 次，最高晉陞至第 7 階。 

 註3：原已領有本府及所屬機關年資加給之社工人員，109年賡續委託或補助者，年資補助之薪資

併入晋階(薪點)計算(例：108年已有1年年資加給者，109年自第1階計算薪資，即288薪點，

為3萬 5,913 元聘用；108年已有2年年資加給者，109年自第階計算薪資，即296薪點，為3

萬6,911元聘用；108年已有3年年資加給者，109年自第3階計算薪資，即304薪點，為3萬7,908

元聘用；108年已領有最高4年年資加給者，109年自第4階計算，即312薪點，為3萬 8,906

元聘用)，一般型社工最高採計3年年資晋陞3階，保護型社工最高採計4年年資晋陞4階，最

高仍晋陞至第7階。 

註4：本府及所屬機關委託及補助計畫之社會工作人員年資合併計算為原則。 

註5：年資之採認，以符合年終(度)考核，且通過考核為原則，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不予併計。

年資計算中斷者，重新進用後則年資重新起算，迄任職滿 1 年後且通過考核，次年起併計已採認年資，留

職停薪(如育嬰、侍親等)者不在此限。 


